
 

立法會CB(2)1646/10-11(02)號文件  
 

福利事務委員會 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11年 5月 6日的情況 ) 
 
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1. 在非醫院環

境下為長者

提供療養服

務  

2004年12月13日 政府當局答允在下次會議舉行前提供更

多有關招標工作的資料，包括當局在遴

選該試驗計劃的營辦機構時所採用的準

則、邀請私營安老院營辦機構參與競投

的理據，以及把在非醫院環境下提供每

張受資助療養病床的單位資助額定於大

約 11,000元的原因。  
 

政府當局現正研究不同的方案，包

括 提 升 資 助 安 老 院 舍 的 部 分 宿

位，藉以為長者提供療養服務。政

府當局將於適當時候匯報有關的

進展情況。  

2. 殘 疾 人 士

住 宿 服 務

評 估 機 制

進度報告  

2006年 3月 2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邀請香港社會服務聯

會 (下稱 "社聯 ")的代表加入殘疾人士住

宿服務評估機制檢討工作小組，以及增

加檢討工作小組內家長組別的代表人

數。  
 
委員要求當時的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

制訂措施，解決現時並無處所為殘疾人

士提供住宿服務的問題。  
 

政府當局會邀請社聯派代表加入

檢討工作小組，並會在檢討工作小

組日後會議上，邀請更多家長團體

的代表出席。  
 
 
此議題由殘疾人士及長者住宿及

社區照顧服務事宜小組委員會跟

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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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3. 為非綜合社

會保障援助

(下 稱 "綜 援

") 受 助 長 者

提供的協助

2006年 6月 8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提供文件，列出有關數據，以支持

當局指 "隨付隨收 "退休保障計劃不

可行的說法；及  
 
(b) 諮詢全港僱員，請他們表明是否願

意 撥 出 其 強 積 金 部 分 供 款 ( 例 如

50%)，以便匯集後再分配予這一代

的長者，條件是他們年老時亦可同

樣每月領取約 2,500元款項。  
 

政府當局正在收集所需的資料，待

準備就緒後便會提供文件。  

2010年12月1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 ⎯⎯ 
 
(a) 預計展開及完成有關提升現有政府

處所和設施的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

計劃的日期及推行細節；及 

 
(b) 有關推行改善工程計劃的進度的季

度報告。  
 

政府當局已於 2011年 4月 27日隨立

法會CB(2)1618/10-11(01)號文件提

供首份季度報告，載明推行計劃的

進度及細節。  

4. 政府就平等

機會委員會

的《公眾可

進出的處所

無障礙通道

及設施正式

調查報告》

所作的回應

及建議採取

的跟進行動

 
2011年 1月 22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按情況適當地把房屋

署及路政署所制訂的改善工程計劃的推

行進度納入上述 (b)項的季度報告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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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5. 把鄰里支援

幼兒照顧計

劃常規化並

擴展服務  
 

2011年 1月 10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文件，說明供鄰

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下的社區保姆及服

務使用者投購的保險計劃。  
 

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

的資料。  

6. 在葵涌九華

徑 ( 即 前 坳

背山男童院

用 地 ) 為 殘

疾人士增設

新的綜合康

復服務中心

(下稱"中心")
 

2011年 3月 14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分項列明

在 "其他費用 "項下向擬建的九華徑中心

撥出的資助。  

政府當局已在訂於 2011年 5月 6日
舉行的財務委員會 (下稱 "財委會 ")
會議文件中補充所需的資料，供財

委會考慮。  

7. 社會企業的

發 展 ( 下 稱

"社企 ") 
 

2011年 4月 1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 ⎯⎯ 
 
(a) 現正賺取利潤或蒙受虧損的社企的

營運經驗資料；及  
 
(b) 在優先競投下批給社企的政府服務

合約數目，並且分項列明業務類別、

合約價值及所創造的就業機會。  
 

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

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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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8. 離院長者綜

合支援計劃

(下 稱 "該 計

劃 ") 
 

2011年 4月 1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述資料  ⎯⎯  
 
(a) 在長者離院後的期間，以親屬應激量

表量度照顧者壓力水平的轉變；及  
 
(b) 就照顧者對在該計劃下提供的 "家居

支援隊伍 "服務及其接受的培訓的滿

意程度進行的問卷調查內容，以及向

他們收集所得的意見。  
 

政府當局會於適當時候提供所需

的資料。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1年 5月 6日  


